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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实行《电工触头生产用银管理办法》的通知

【信息来源： 北大法宝 】

【发布部门】机械工业部(已变更);中国人民银行 【发布文号】[82]机电联字61号

【效力级别】部门规章 【时效状态】 现行有效

【发布日期】 1982-05-21 【实施日期】 1982-05-21

【法律话题】 金融监管 【产业领域】 制造加工 ; 金融

【法规热词】 行业规范

机械工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实行《电工触头生产用银管理办法》的通知

1982年5月21日 （82）机电联字61号

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银行分行、机械局（厅），各有关生产厂、研究所：

　　电工产品触头材料的用银量很大，据一九七七年统计为×多吨，约占全国工业用银量的×分之一。我国银资
源匮乏，每年缺口很大。现在世界银产量每年约八千吨，而实际耗银量约一万二千吨（一九七九年数字），目前
查明的世界银矿资源仅够开采十六至四十二年，白银短缺已成为持久性的世界问题。

　　当前我国对电工触头用银的管理办法是由电工产品生产厂向所在省、市、区人民银行申请银指标，持银指标
可自行到全国各地、各类企业加工含银触头。这样就造成了生产混乱、难于管理、质量无法控制的情况；同时在
可用银合金或节银双金属复合触头的产品上仍然大量使用纯银，这不但对电工产品质量影响很大，也造成白银流
失和浪费。

　　根据国家经委制定的节银代银政策和银资源情况，必须加强工业用银的管理和计划供应，加速推广性能好、
节银效果明显的电工触头新材料，以杜绝白银流失和浪费。经机械工业部电工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会发局协
商 ， 现共同拟定 《 电工触头生产用银管理办法》。本办法一九八二年先在北京、天津市和山东省试行。一九八
三年在全国实行。银焊料、焊片及电镀用银仍按原办法执行。有关《含银电工触头供应办法》将由机械工业部另
行拟文下发。

　　为此，除考虑从国外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和某些关键设备外，还要求各有关研究所和电工合金定点厂积极创
造条件，发展银基合金触头和双金属复合触头，争取二、三年后不再生产纯银触头。各电工合金定点厂已取得节
银效果的产品，应保证质量，降低成本，扩大供应量。各开关电器厂和电器产品归口所要抓紧节银产品的试验、
验证工作。

　　附：

电工触头生产用银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白银是一种贵重金属，我国资源缺乏，为合理使用和节约白银，对机械工业部归口管理的电工产
品所需的含银触头用银，实行计划供应。

　　第二条： 机械工业部电工总局编制年度电工触头用银计划方案，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会发局。

　　第三条： 各级人民银行，对生产含银触头的电工合金工厂用银情况，实行监督检查。

　　第二章 申请和分配

　　第四条： 机械工业部归口管理的电工合金生产厂，根据机械工业部电工总局下达的生产计划和用银计划方
案，编制本厂年度生产用银计划，经主管厅（局）审核后，向当地人民银行分行申请，并报机械工业部电工总
局。

　　第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分行将电工合金生产厂编制的年度生产用银计划纳入白银配售计划，报总行会发局
审批后就地掌握供应。

　　第三章 供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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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有关人民银行分行根据机械工业部电工总局年度电工触头生产计划和用银分配方案，核批电工合
金生产厂的用银计划，并按电工合金生产厂的实际合同量和交货期掌握供应。

　　第七条： 遇有计划调整和触头品种、性能、质量，不能满足要求或不能履行已订合同条款，可由供需双方
提出详细理由，由机械工业部电工总局提出调整生产计划，下达电工合金生产厂，并抄送有关中国人民银行分
行。由生产厂向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分行办理白银指标申请和供应手续。

　　第四章 核销工作

　　第八条： 由机械工业部电工总局组织各用银厂年度的“核销”工作，掌握并分析电工触头生产计划的完成情
况，耗银情况，耗银定额及白银的库存情况，并报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抄送各有关分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九条： 电工合金生产厂应遵守国家关于金银材及其制品的管理办法，不准以任何名义对国家分配用银搞
计划外供应和使用，并接受当地银行的监督检查。

　　第十条： 年终节余银指标一律作废，不得跨年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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